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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下

发的《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17]65号），全文内容如下：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我局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等规定对你公司开展了现场检查。根据目前检查情况，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

违法违规行为： 

一、时任实际控制人庄敏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情况的信息披露存在违法

违规 

2017 年 3 月 8 日，你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庄敏将所持公司股份 2400 万股质

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而公司于 3 月 28 日方披露上述股份质押事

项。 

2017 年 9 月 12 日，庄敏所持公司股份 1 亿股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司法冻结。2017 年 9 月 25 日，庄敏所持公司股份 0.68 亿股被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执行司法冻结，公司未披露上述股份冻结情况。 

上述情形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十二）项、《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二款（十四）项的规定。 

二、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关联交易未披露 

你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庄敏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且构成关联交易。你

公司对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关联交易未按规定进行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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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的监管措施。 

此外，我局发现你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一）你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相关部门未按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对收购标的进行现场考察，未充分履行尽职调查程序，相关负责人未勤勉尽责履

行审核义务。 

（二）你公司与深圳市楼通宝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存

在预付大额增资保证金等显失公平的条款，截至目前部分增资保证金尚未按合同

约定退还上市公司。 

（三）你公司及子公司与广东浩联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法瑞德专

用汽车有限公司、深圳市嘉洋美和电池有限公司等单位签订相关合同时，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未按公司《合同管理制度》了解对方当事人主体资格、信用状况等

内容及信息，相关负责人未勤勉尽责履行合同审核义务。二是对方违约时，相关

承办部门未及时主张权利以维护公司利益。三是合同中存在显失公平的条款，约

定了高比例的工程预付款或采购预付款，且目前多个合同未能按约定履行，大额

预付款存在坏账风险。 

你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整改： 

（一）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再次出现。 

（二）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投资、采购、销售等情况进行排查，对存在的问

题及时进行整改并披露。 

（三）对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认真自查，切实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加

强内控制度的执行和责任追究。 

（四）加强对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有关证券法律

法规知识的培训，提高相关人员规范意识和履职能力。 

你公司应于收到本函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局，我局

将根据你公司整改情况和后续检查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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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

行。”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江苏证监局的要求积极

开展整改工作，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公司的整改情况和

报告将及时上报江苏证监局。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24 日 

 


